
文 

匡  智  會  
 

匡智地區言語治療服務隊  (屯門及天水圍 ) 
 
 

標準十：服務單位確保服務使用者獲得清楚明確的資料，知道

如何申請接受和退出服務。  

 

10.1 服務單位備有讓服務使用者申請接受服務和退出服務的政策和

程序，並可供服務使用者、職員及其他關注人士閱覽。  

 

10.2 收納服務使用者的政策以一視同仁為原則，並清楚界定服務對

象，以及收納優先次序的決定準則。  

 

10.3 如服務單位拒收申請服務的人士，應向該申請人陳明拒收的原

因，如情況適當，應將申請人轉介到另一適當的服務單位。  


